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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节水企业信用评价标准(2025 年修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计分项 赋分标准 数据来源或验证途径 备注

一、正面记录模块（55 分）

人员素质

（4分）

技术负责人

综合素质

（2分）

状态值，采

用评价时

点的数值

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高级（含）

以上职称
2分

国家教育及职业资格认定

相关信息公示系统等

上述条件有 1项不符合 1分

上述条件有 2项（含）以上不符合 0分

管理团队综

合素质

（2分）

管理团队中本科（含）以上学历或

中级（含）以上职称人员比例 50%

（含）以上

2分

25%（含）-50% 1 分

25%以下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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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计分项 赋分标准 数据来源或验证途径 备注

经营状况

（5分）

注册资本金

（3分）
状态值，采

用 评 价 时

点的数值

装备制造
注册资本金满3000万元得3分，

每增加 1000 万元加 0.5 分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研发设计
注册资本金满1000万元得3分，

每增加 500 万元加 0.5 分

设施建设及运行
注册资本金满1000万元得3分，

每增加 500 万元加 0.5 分

管理咨询服务
注册资本金满 100 万元得 2分，

每增加 50 万元加 0.5 分

经营时长

（2分）

5年（含）及以上 2分

3（含）年～5年 1分

3年以下 0.5 分

管理水平
（4分）

节水认证

证书

（2分）

状态值，采

用 评 价 时

点 的 数 值

（ 在 有 效

期）

获得产品、服务认证证书 2 分

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

综合类企业具备上述条件之一 1分

设备生产类企业未具备产品认证

证书
0 分

服务类企业未具备服务认证证书 0 分

体系认证
（2分）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

2分

未通过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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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计分项 赋分标准 数据来源或验证途径 备注

创新能力

（15 分）

高新技术

企业等

（4分）

状态值，采

用 评 价 时

点 的 数 值

（ 在 有 效

期）

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

业或技术中心
4 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网站、工信部网站等或

获得专新特新、小巨人企

业等称号的证明材料或批

复成立技术中心的相关材

料

列入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

业或技术中心
2分

列入市、县（区）级（含）以上创

新型企业或技术中心等
1分

未列入上述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

企业或技术中心
0分

近 5年主编

或参与编制

涉水领域

技术标准

（4分）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5

年主编、参

编 并 颁 布

实 施 的 涉

水 领 域 技

术 标 准 总

数

主编国家、行业标准，每项（N项）

得 4分，累计不超过 4分
N×4分

全国标准信息公告服务平

台

参编国家、行业标准，每项（N项）

得 2分，累计不超过 4分
N×2分

主编地方标准，每项（N项）得 3

分，累计不超过 4分
N×3分

参编地方标准，每项（N项）得 1.5

分，累计不超过 4分
N×1.5 分

主编团体标准，每项（N项）得 1

分，累计不超过 4分
N×1分

参编团体标准，每项（N项）得 0.5

分，累计不超过 4分

N×0.5 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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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计分项 赋分标准 数据来源或验证途径 备注

近 5年获得

涉水领域专

利、软件著

作权

（3分）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5

年 取 得 的

涉 水 领 域

专利、软件

著 作 权 数

量

发明专利，每项（N项）得 3分 N×3分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国

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务服

务平台）

其他专利，每项（N项）得 1分，

累计不超过 3分
N×1分

（≤3）

软件著作权，每项（N项）得 1分，

累计不超过 3分
N×1 分别

（≤3）

近 5年取得

新工艺、新

方法等

（4分）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5

年 取 得 的

涉 水 领 域

新工艺、新

方法数

具有经过省级以上相关部门组织

认定的新工艺、新方法、新技术、

新产品，每项（N项）得 2分，累
计不超过 4分

N×2分

具有经过省级以上相关部

门组织认定的新工艺、新

方法、新技术、新产品这

一项可依据提供的相关证

明、目录、证书等判定。

如可提供国家成熟适用节

水技术目录或证书（水利

部网站上发布），提供水

利部新产品鉴定证书等。

履约行为

（18 分）

履约行为

（18分）

评 价 时 点

近3年参加

的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相 关 业

务，至少 15

项合同

由业主单位进行赋分（打分表详见附表），信用评价机构加权汇总

计分。

业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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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计分项 赋分标准 数据来源或验证途径 备注

守信激励

（14 分）

获得荣誉

（6分）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3

年 期 间 的

获 得 涉 水

领 域 相 关

奖项数

国家奖项，每项（N项）得 6分，

累计不超过 6分
N×6分

各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水行政主管部门

省级、行业奖项，每项（N 项）4

分，累计不超过 6分
N×4分

地、市级奖项，每项（N项）得 2

分，累计不超过 6分
N×2分

县级奖项，每项（N项）得 1分，

累计不超过 4分
N×1分

（≤4）

节水公益行

为

（4分）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3

年 期 间 参

加 节 水 公

益行为

参与省级及以上节水公益事业活

动，每项（N项）得 4分，累计不
超过 4分

N×4

参与省级及以上公益事业活动，每

项（N项）得 2分，累计不超过 4
分

N×2

参与地市级公益事业活动，每项（N

项）得 1分，累计不超过 4分
N×1

税务、质检、

环保等评价

等级

（4分）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3

年 期 间 获

得 评 价 等

级数

评为诚信等级，每项（N1项）得
1分，其中最高诚信等级，每项
（N2项）得 2分

N1×1 分+N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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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计分项 赋分标准 数据来源或验证途径 备注

二、负面记录模块（40 分扣分制，扣完为止）

失信惩戒

失信被执行

人

状态值，采

用 评 价 时

点 的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列入情况

单位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0 分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用中国”网站

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

状态值，采

用 评 价 时

点 的 严 重

失 信 主 体

名 单 列 入

情况

水利建设市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0 分

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

台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
中国政府采购网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名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

站、“信用中国”网站

建筑市场黑名单
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

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应急管理部网站、“信用

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信

用中国”网站

信用承诺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3

年 期 间 总

数

填报信用信息时提供虚假信息、材

料

-10 分/次

水利企业信用信息平台

申请信用信息修复时提供虚假材

料、信用承诺严重不实或故意不履

行承诺

水利企业信用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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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计分项 赋分标准 数据来源或验证途径 备注

行政监管

行政处罚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1

年 期 间 总

数

警告、通报批评、以简易程序作出

的罚款
-5 分/次

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

台、“信用中国”网站、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3

年 期 间 总

数

以普通程序作出的罚款和没收违

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许可

证件

-10 分/次
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

台、“信用中国”网站、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降低资质等级、限制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关闭、

责令停产停业、不得申请行政许可

-30 分/次

行政处理

统计值，统

计 截 至 评

价时点近 1

年 期 间 总

数

约谈、情况通报、建议解除合同 -3 分/次
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

台等

经营异常信

息

状态值，采

用 评 价 时

点 的 经 营

异 常 名 录

列入情况

经营异常名录 -5 分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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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技术负责人指总工；管理团队指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2.服务类企业可包括：技术研发企业、设计咨询企业、施工运维企业等；

3.履约市场为参评企业按指定合同提供的业主对其质量、进度、服务的评价；

4.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累计得分不超过该项一级指标总分；

5.如涉及产品销售等相关节水企业，对应履约行为赋分应综合考虑产品销售额等情况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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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节水企业信用评价合同履约行为打分表

合同名称

签订日期

合同甲方

（用户方）

合同乙方

（生产方、服

务方）

评价内容

质量

（6分）

按标准要求

或合同约定

评分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6分 3分 0分

进度

（6分）

根据交货、安

装进度评分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6分 3分 0分

服务

（6分）

根据售后服

务评分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6分 3分 0分

用户意见

（必填）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必填） 联系电话：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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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智慧水利企业信用评价标准（2022年修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综合素质

（1）

（13 分）

经营规模

（1-1）

（4分）

净资产

（1-1-1）

（2分）

2000 万元（含）以上 2

500 万元（含）～2000 万元 1

500 万元以下 0.5

年营业收入

（1-1-2）

（2分）

5000 万元（含）以上 2

2000 万元（含）～5000 万元 1

2000 万元以下 0.5

经营年限

(1-2)

（1分）

经营年限

(1-2-1)

（1 分）

5年（含）以上 1

3（含）～5年 0.5

管理层素

质

（1-3）

（3分）

企业最高经

营管理者综

合素质

（1-3-1）

（1分）

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中级（含）

以上职称
1

上述条件有 1项不符合 0.5

上述条件有 2项（含）以上不符合 0

技术负责人

综合素质

（1-3-2）

（1分）

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高级（含）

以上职称
1

上述条件有 1项不符合 0.5

上述条件有 2项（含）以上不符合 0

管理团队综

合素质

（1-3-3）

（1分）

管理团队中本科（含）以上学历或中

级（含）以上职称人员比例 50%（含）

以上

1

50%以下 0

人员素质

（1-4）

（4分）

中级（含）

以上职称及

具备相关专

业中级(含)

以上技术资

格的人数

（1-4-1）

（4分）

10 人（含）以上 4

5 人（含）～10人 2

5 人以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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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设施设备

（1-5）

（1分）

办公设施

（1-5-1）

（1分）

办公条件、技术研发设施齐全，能满

足办公、生产和开展业务需要
1

办公条件、技术研发设施不齐全，无

法满足办公、生产和开展业务需要
0

财务状况

（2）

（12 分）

盈利能力

（2-1）

（3分）

主营业务利

润率

（2-1-1）

（1.5 分）

10%（含）以上 1.5

5%（含）～10% 1

5%以下 0.5

净资产收益

率

（2-1-2）

（1.5 分）

4%（含）以上 1.5

2%（含）～4% 1

2%以下 0.5

偿债能力

（2-2）

（3分）

资产负债率

(2-2-1)

（1.5 分）

60%（含）以下 1.5

60%～70%（含） 1

70%以上 0.5

流动比率

（2-2-2）

（1.5 分）

1.5（含）以上 1.5

0.5（含）～1.5 1

0.5 以下 0.5

运营能力

（2-3）

（3分）

应收账款周

转率

(2-3-1)

（1.5 分）

4（含）以上 1.5

2（含）～4 1

2 以下 0.5

总资产周转

率

(2-3-2)

（1.5 分）

1（含）以上 1.5

0.5（含）～1 1

0.5 以下 0.5

发展能力

（2-4）

（3分）

近 3年主营

业务收入平

均增长率

（2-4-1）

（1.5 分）

10%（含）以上 1.5

2%（含）～10% 1

2%以下 0.5

近 3年净资

产平均增长

率

（2-4-2）

（1.5 分）

5%（含）以上 1.5

2%（含）～5% 1

2%以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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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管理水平

(3)

（13 分）

制度建设

(3-1)

（5分）

管理制度

(3-1-1)

（2 分）

管理制度健全 0～2

体系认证

（3-1-2）

（3分）

通过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3

上述条件缺少 1项 2

上述条件缺少 2项（含） 1

上述条件缺少 3项（含）以上 0

人力资源

管理

（3-2）

（3分）

合法用工

（3-2-1）

（1分）

用工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缴纳率

100%
1

用工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缴纳率低

于 100%
0

员工培训

（3-2-2）

（2分）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率 100% 2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率 80%（含）～100% 1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率 80%以下 0

信用管理

（3-3）

（4分）

报告披露

（3-3-1）

（4分）

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要

求及时报送和披露企业年度报告和不

良行为处罚记录等信息

4

未及时报送和披露企业年度报告和不

良行为处罚记录等信息
0

发展战略

（3-4）

（1分）

企业发展战

略

（3-4-1）

（1分）

制定有发展战略规划 1

无发展战略规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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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技术能力

(4)

（31 分）

创新能力

（4-1）

（21 分）

研发中心高

新技术企业

（4-1-1）

（4分）

省级（含）以上研发中心或机构、高

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
4

市级（含）以上研发中心或机构、创

新型企业、产学研合作
2

未列入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 0

近 3年研发

投入比重

（4-1-2）

（3分）

3%以上 3

2（含）-3% 2

1（含）-2% 1

1%以下 0

近 5年主编

或参与编制

技术标准

（4-1-3）

（6分）

主编国家、行业标准，每项（N 项）

得 4分
N×4

参编国家、行业标准，每项（N 项）

得 2分
N×2

主编地方标准，每项（N项）得 3分 N×3

参编地方标准，每项（N 项）得 1.5

分
N×1.5

主编团体标准（已备案），每项（N

项）得 2分
N×2

参编团体标准（已备案），每项（N

项）得 1分

N×1

（≤3）

建立企业标准（已备案），每项（N

项）得 1分

N×1

（≤2）

近 5年获得

专利、软件

著作权

（4-1-4）

（6分）

发明专利，每项（N项）得 4分 N×4

其他专利，每项（N项）得 2分 N×2

软件著作权，每项（N项）得 1分
N×1

（≤5）

近 5年新工

艺、新方法

等

（4-1-5）

（6分）

具有经过省级以上相关部门组织认定

的新工艺、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

每项（N项）得 1分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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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近 3年新

技术应用

能力

（4-2）

（10 分）

运用数字孪

生、大数据、

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

智能、卫星

遥感等新技

术对智慧水

利企业发展

的贡献率

（4-2-1）

（10 分）

50%以上 10

30%（含）～50% 8

10%（含）～30% 6

10%以下 4

信用记录

(5)

（31 分）

近 5年良

好行为记

录

(5-1)

（10 分）

获得荣誉

（5-1-1）

（8分）

国家奖项，每项（N项）得 4分 N×4

省级、行业奖项，每项（N项）3分 N×3

地市级奖项，每项（N项）得 2分 N×2

县级奖项，每项（N项）得 1分
N×1

（≤3）

公益行为

（5-1-2）

（5分）

参与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活动，每项

（N项）得 1分
N×1

近 3年履

行

合同

（5-2）

（18 分）

产品、服务

质量

（5-2-1）

（6分）

按标准要求或合同约定评分

满意 6分，较满意 3分，不满意 0分
0～6

供货、服务

进度

（5-2-2）

（4分）

根据交货、安装进度评分

满意 4分，较满意 2分，不满意 0分
0～4

售后服务

（5-2-3）

（8分）

根据售后服务评分

满意 8分，较满意 4分，不满意 0分
0～8

近 3年最

新信用评

价记录

（5-3）

（3分）

税务、金融

等领域评价

等级

（5-3-1）

（3分）

评为诚信等级，每项（N1项）加 1分，

其中最高诚信等级，每项（N2项）加

2分；
(N1×1+N2×

2)-(M1×1+M2

×2)评为失信等级，每项（M1项）扣 1分，

其中严重失信等级，每项（M2项）扣

2分

注：

1.三级指标得分累计不超过本级指标分值，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累计得分不超过该项

二级指标总分。

2.不良行为记录采取扣分制，评价机构依据《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水

建设〔2024〕201 号）对参评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进行动态量化扣分，核定信用等级。

注：



— 20—

1.本标准适用于智慧水利企业,智慧水利企业是指运用数字孪生、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服务于水利智慧化的企

业。

2.经营年限从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起算。

3.年营业收入、净资产、人员素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按申报前一年度数据计算。

4.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为近 3年平均值。

5.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

6.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7.资产负债率＝（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100%。

8.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9.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100% ，其中，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

10.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总额）×100%。

11.近 3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

12.近 3年净资产平均增长率=

年末净资产小于 3年前年末净资产的计最低分。

13.运用数字孪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新技术对智慧水

利企业发展的贡献率＝（近 3 年有关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卫星遥感

等新技术合同总额/近 3年主营业务合同总额）×100%。

14.企业最高经营管理者指董事长、总经理、院长等；管理团队指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技术负责人指负责公司全面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

15.人员素质指标中“相关专业人员”是指，取得通过国家专业资格考试取得证书的人

员。

16.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17.三级指标得分累计不超过本级指标分值，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累计得分不超过

该项二级指标总分。

18.信用记录中的近 3年履行合同评价为参评企业按抽取指定合同提供的业主对其产

品、服务质量，供货、服务进度，售后服务的评价。


